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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排课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开课单位：
结合董事会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 现将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排作如下要求；
1、 任课教师的排课要求
1. 根据合格评估要求，全体专任教师、外聘教师、银龄教师必须安排教学任务。开课学院应结合《广州华立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修订）》（院教字【2025】67号），在开课单位所有教师已排满教学工作量前提下，仍有教学任务未安排，应优先安排高级职称、博士、 教学效果较好的教师多承担教学任务。助教及新入职老师应以潜心教学、提升自身教学水平为主，应尽量避免过多超工作量。新入职外聘教师首聘学期必须排课，新入职专任教师受聘学期可不排课，但需满足学年最低教学工作量标准。
2. 行政人员原则上不上课。行政人员如需承担教学任务应经所属部门负责人和开课学院同意后安排，开课学院将名单报教务处备案。行政人员上课每周平均不超过4节（不包含实习、毕业论文等）。行政人员上课原则上应安排晚上或周末上课（在人事处排课名单中的教师不受此限制）。
3. 避免同一学期一位教师承担同一教学班级超过2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情况。
4. 专任教师在同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应每月尽量平衡，避免课程集中。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实践课教学任务安排比例要合理。
5. 教师对课程教学形式、场地有特殊要求的（如理论课程安排机房、实验室、分散教学等），应在落实教学任务时，向开课学院予以说明。开课学院应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大纲给予相应支持，如因不符合教学大纲要求、课程改革要求或场地无法安排时，任课教师应服从开课学院安排。
6. 教师到校内非本单位承担教学任务的，应征得教师所在部门同意，严谨私自接课。
7. 华立园内跨单位交流上课的，经教师所在部门同意后报人事处、教务处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
2、 排课时间要求
1. 课程教学周为1-18周，考试周为19-20周。
2. 各班级每天上课学时应相对均衡，一般课程从第一周开始安排（实践类课程除外），原则上不得出现某班级一天10节课或全天不排课的情况。
3. 根据董事会要求：每班于教学周的周一至周五应留出不排课时段（周一上午和周五上午须排课）：包含一个上午不排课，一个下午不排课；各学院原则上周四第7、8节不排课以安排教师集中学习或活动。如有突破以上时间排课的需上报教务处。
4. 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和特定不排课日期不排课。
5. 重点课程重点时段安排，并做到难易搭配，学期前中后学时相对平衡。
6. 专业核心课、数学类、物理类、大学英语等课程原则上不安排78节、晚上和周末上课。
7. 除个别实践类、艺术类课程四节连排外，理论课同一教学班同一课程原则上不能四节连排。
8. 周学时大于或等于4学时的理论课程，应间隔一天及以上安排。
9. 通识课程和跨学院安排的课程可优先安排。
10. 早上1-2节不安排体育课。
11. 通识选修课应安排在7、8节、晚上或周六日排课。
12. 实验实训课程因设备资源限制可不受相关排课时间要求，但也应尽量做到课表平稳，如：由于实验室或实验设备台套数受限，有部分课时需要安排到周末的，可以多个班排一部分到周末，请勿只将一个班的课全部排到周末。
3、 地点安排要求
1.如需使用外单位教学场地上课的，应向所属单位申请，同意后方可排课。
2.各学院应努力提高实验室利用率。实验课应优先安排在本学院所属实验室。
3.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同一班级的课程应尽量固定场地排课，两大节课之间的上课地点应就近安排。
4. 1、3、9号（科技楼）教学楼相关课室要按学校要求落实排课。
4、 教学班组成要求
1. 课程名称、课程性质、学分、考核方式相同的课程才可安排合班上课。
2. 人才培养方案设定的通识课程原则上按两个或以上自然班合班授课。外语类专业所有专业课程，其它专业类大学英语课、体育课按自然班授课。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根据班级规模可按自然班上课。
3. 如上课人数不足30人的教学班需安排合班。教学班原则上不超150人，不得已需要超过150人安排的课程需报教务处审批。
5、 其它要求。
1. 学生所在学院对课程安排是否符合要求负责，如不符合排课要求的应联系开课学院调整。
2. 教学线人员-周四下午不排课。
3. 学管线人员-周一78节不排课。
4. 涉及跨校区上课的教师安排时应提前沟通规划集中上课时间。
5. 各学院应严格控制教师调课率，针对需外出学习开会、婚假等需要调课的，应提前做好规划安排，尽量避免调停课。新教师入职调整课程的，不得调整教学时间。
